材料报送文件要求
1、市属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由主管部门出具推荐函（县级由属地人社局推荐），非公领域专技人员按申报程序报属地人社局审核后出具推荐函。

2、申报初级职称三公示情况。

3、身份证。

4、学历、学位查验结果。

1991年（含1991年）以后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学历查询，由申报人所在单位通过“证书编号”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https://www.chsi.com.cn/）”（以下简称学信网）上查验；2008年（含2008年）后取得学位人员的学位查询，由申报人所在单位通过“证书编号”在“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http://www.cdgdc.edu.cn/）”（以下简称学位网）上查验。查验结果须由申报人所在单位进行核验，并由责任人签字、单位盖章。

1991年以前的高等教育毕业生、2008年前取得学位人员以及学信网和学位网上无法准确查询的学历、学位，由申报人所在单位通过本人档案进行学历学位审查，并由责任人签字、单位盖章。

非公领域专技人员，按有关规定，由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或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进行学历学位审查并由责任人签字、单位盖章。

5、继续教育登记证书（表）。

6、《山西省专业技术人员考核登记表》1份。

7、A4纸打印《工作总结》1份。

8、A3纸打印《太原市工程系列初级职称评审人员审核花名表》1份，并附电子版。

9、A3纸打印《太原市工程系列初级职称评审综合考评表》4份，并附电子版。

10、《山西省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4份，双面打印（复印无效），胶装。

上述1-10项材料均应有原件和复印件，原件经核实后退回，复印件加盖单位或人事印章。

注：需携带u盘提供评审表、花名表、考评表均盖章并合格的电子扫描件（按照姓名+专业的命名方式）

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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